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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会议秩序和议事效率，保证股东大会的

顺利召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

司章程》和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特制定本须知。 

一、各股东请按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中规定的时间和登记方法办理参加会议的手

续（详见公司 2021年 9月 23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福达

股份关于召开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1-052），证明文件不

齐或手续不全的，谢绝参会。 

二、大会期间，全体参会人员应自觉遵守会场秩序，确保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

进入会场后，请关闭手机或调至静音或震动状态。股东（或股东代表）参加股东大会，应

当认真履行其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权益，不得扰乱大会正常秩序。 

三、为保证会议效率，在本次所有议案审议后才进行股东提问发言，每位股东每次提

问和发言应遵循简明扼要的原则，发言次数原则上不超过 3次且不超过 5 分钟。股东要求

发言时，不得打断会议报告人的报告或其他股东的发言。股东发言范围限于大会审议的议

题或公司经营、管理、发展等内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应答者有权拒

绝回答无关问题。 

四、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应当对提交表决的提案发表如下意见之一：同意、反对或

弃权。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

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应计为“弃权”。 

五、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投票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

行表决，请与会股东认真填写表决票，表决结果当场公布。 

六、本次会议由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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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 会议时间：2021 年 10 月 8 日 14:30 时 

二、 会议地点：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 参加人：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四、 会议议程 

1、董事会秘书报告出席会议人员情况 

2、会议主持人主持审议会议议案 

《关于公司为合资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 

3、股东发言提问 

4、按照《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进行投票表决 

5、统计现场投票结果 

6、统计现场及网络投票结果 

7、宣布本次会议审议事项表决结果及股东大会决议 

8、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发表见证意见 

10、签署会议文件 

五、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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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为合资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为合资公司提供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与 MaschinenfabrikAlfingKesslerGmbH（以下简称“ALFING”）与 ALFING共同

出资设立了福达阿尔芬，各持有其 50%股权。现福达阿尔芬因生产经营需要，拟向中国工

商银行桂林分行申请新增加贷款人民币 3,000万元。公司及 ALFING拟共同为福达阿尔芬

该笔贷款提供人民币 3,100 万元担保，本担保应由股东双方按比例承担担保额度，但因

ALFING 为国外企业，在国内办理担保手续繁琐复杂。经双方协商，同意由公司为福达阿

尔芬提供 3,100万元人民币的全额担保，再由 ALFING 与公司签订担保分摊协议，承诺为

本次担保的 50%份额暨额度为人民币 1,550万元进行担保。2021年 9月 20 日，ALFING与

公司就本担保事项签订了《担保分摊协议》。 

因福达阿尔芬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担保构成关联担保。本次担保的担保方式为连带

责任保证。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事项之日起，在本公告所规定的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

保事项，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负责与金融机构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

股东大会。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福达阿尔芬为公司与 ALFING 共同设立的合资公司，公司及 ALFING 各持有其 50%股

权，该公司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桂林福达阿尔芬大型曲轴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300MA5N5EXY0W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黎锋 

注册资本：1600万欧元 

成立日期：2018年 05 月 02日 

营业期限自：2018年 05月 02日至 2038年 05 月 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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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桂林市秧塘工业园秧十八路 

经营范围：设计、开发、生产、销售大型曲轴，提供售后服务以及技术咨询服务。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指标 2021年 6月 30 日 2020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203,920,347.08       166,197,567.89  

负债总额 96,002,889.36      55,159,109.67 

其中：银行贷款 75,000,000.00       9,800,000.00  

流动负债 46,002,889.36      45,359,109.67  

净资产          107,917,457.72     111,038,458.22  

营业收入    13,801,532.58        32,239,741.26  

净利润    -2,841,711.26        -5,433,445.34  

注：2020 年度数据已经审计，2021 年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事项目前尚未签署具体担保协议，将在股东大会审核通过后签署相关协议并

实施。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对外担保事项是为满足合资公司福达阿尔芬的经营及业务发展资金需求，保障

其经营业务的正常开展，福达阿尔芬资产状况良好，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有较好的业

务发展前景，具备债务偿还能力。公司按投资比例向其提供担保的风险可控，不会对公

司的财务状况、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在实施过程中，公司将积极加强与福达阿尔芬

沟通，及时了解其经营状况，以有效规避风险和保障公司利益。 

董事会认为，福达阿尔芬公司目前经营业务正在正常运行，且在项目的决策、投资

开发、销售、财务管控等重要环节上治理与风控健全完善，公司按投资比例向其提供担

保的风险可控，本次关联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的情形。本次担保符合中国

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有关规定。同意上述贷款担保事项。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担保，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以上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

为：此次的担保对象福达阿尔芬资产状况良好，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有较好的业务发

展前景，具备债务偿还能力，公司按投资比例为其提供担保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不

存在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鉴于本次担保事项构成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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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担保，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符合有关法规的规定，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对福达阿尔芬

提供担保的事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担保，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于 2021年 9月 22日召开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合资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董事会在召

集、召开及决议的程序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全体独立董事

已对上述关联担保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此项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本

次关联担保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关

联担保事项无异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董事会召开日，扣除已履行到期的担保，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的实际担保余额为

人民币 39,860.49 万元，公司为合资公司福达阿尔芬实际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7,500 万元，

合计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0.91%，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本议案经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月 8日 


